
污水处理

●干扰监测数据非法排污
●员工获刑8个月并处罚金

台风天办公室进水、叮嘱盖好雨布货物仍被淋湿、人为干扰监测数据偷排污水……
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与生产活动中，施工改造、货物运输、环保合规是常见环节，但若因一
时疏忽、心存侥幸或故意违法，便可能引发纠纷、面临赔偿甚至刑事追责。

法官提醒，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经营与履职中均须严守法律红线，规范操作流
程，切莫因侥幸心理或管理失职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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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入室 ●施工遇台风办公室被水泡
●物业未尽防护义务被判赔

2021年底，一家广告公司租下了某

大厦内的办公场地，该大厦由一家物业

公司管理。2022年 3月，物业公司下属

公司委托一家承包公司对大厦外立面

进行施工改造，该工程已投保相关保

险。

施工期间，在台风“暹芭”登陆前，

承包公司清理了包括广告公司外墙在

内的区域，并敲掉了一部分瓷砖。

物业公司曾在 6 月 16 日通知广告

公司：外墙瓷砖即将进入拆除阶段，又

在7月1日发布台风预警通知，提

醒各租户关窗、搬离窗台物品，广

告公司也按要求关闭了门窗。

7 月 3 日台风期

间，雨水渗入了广告

公司的办公场所，导

致室内部分家具、办

公设备及货物损坏。

事后，物业公司参与

了施救、清理。保险公司定损 2.8万元，

但广告公司不接受这个数额。

2024 年，广告公司提起诉讼，要求

某物业公司赔偿因台风雨水进入办公

场地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及租金损失，并

要求某物业公司的全资股东越某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台风来临，广告公司已在台

风前关好门窗，不存在过错。而物业公

司作为出租人及物业服务人，在已知外

墙正在施工、墙体处于薄弱状态的情况

下，风险防范工作仅停留在口头通知，

既疏于对外墙采取实质防护，也怠于及

时排查险情，其防护措施不到位，存在

过错。

经审理，荔湾法院于2025年2月作

出一审判决，某物业公向某广告公司赔

偿损失 2.9 万余元，越某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驳回某广告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某广告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

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台风必属不

可抗力”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台风具有

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特征，但具有一

定预见性。台风登陆前，气象部门已进

行预警，预测风力等级与降雨量，提醒

社会各界采取防护措施，台风并不必然

构成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面前，物业所有人、管理

人、服务人等主体应按善良管理人标

准，履行相应风险防范责任，及时采取

有效防护措施。台风预警通知不是“免

责通知”，物业管理方不足以证明已尽

到注意义务、管理义务的，仍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雨损成讼 ●备注“盖好雨布”货物仍被淋湿
●法院判赔后调解促双方和解

■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通讯员 林凯琳 陈少薇 任颖 云法宣

外墙施工遇台风 物业仅提醒被认定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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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谢某通过网络平台下单，委托司机唐某将18余吨牛皮纸

运送至指定地点。虽特意备注“雨布一定要盖好”，但天公不作美，

货物运抵后仍因淋湿严重被收货方拒收。

“雨布我盖了，又不是没盖……运费不要了，再给你个4000
元算了！”庭审中，唐某倍感无奈，他认为装货时厂方没盖好雨布

也有过错，同时对谢某高达4.8万元的索赔金额提出质疑。“损失

的金额是怎么算的？我们没有看到发票。”唐某说。

谢某则出示了向收货方全额赔款的凭证。“没有一卷是好

的，我先行赔付了10万多元，转卖残纸才收回5000多元，这损失

是实实在在的。”他强调，自己已承担大部分损失，只向唐某追讨

剩余部分。

■陈凤翔绘图

东某公司是环境监管重点排污单

位。2024年8月至11月，被告人刘某作

为东某公司生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

污水处理人员的管理者，参与并指令该

司污水处理人员采取垫高废水流量计

超声波探头的方法，干扰自动监测设

施，致使监测数据失真，无法准确反映

该公司外排污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浓

度值，进而非法排放氨氮废水，严重污

染环境。

2025年 2月，当地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向东某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该公司停止逃避监管排放

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随后，检察机关

以污染环境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污染环境并不仅限于直接排

放、倾倒有毒有害物质。本案中，东某

公司是重点排污单位，刘某作为该公司

生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污水处理的

管理者，通过人为干扰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设施，违规排放特定污染物，同样构

成污染环境罪。

白云法院一审判决：刘某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该判决现已

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企业应切实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遵守

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生

产经营行为，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

忽视环境保护，甚至铤而走险、弄虚作

假。企业相关人员和责任人要养成良

好的职业素养和正确的职业操守，对岗

位尽责、对行为负责，牢牢守住保护环

境的法律红线。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结合平台协议与沟通记录，法院最终认

定唐某应对运输损耗负责，但谢某亦存在告知不

足的过失，据此酌定唐某向谢某赔偿货物损失 3

万元。

判后，法官了解到，唐某并非不服判决，而因上

半年生病治疗致经济拮据，短期内难以凑足赔款，

想通过上诉暂缓履行。随后，法官迅速联合调解

员，启动判后调解，最终唐某坦诚表达了履行意愿，

希望对方能在金额上予以体谅。谢某在了解实情

后，亦表示理解。最终，唐某一次性支付2万元，视

为判决义务履行完毕，谢某放弃剩余款项并承诺不

再申请强制执行。协议达成后仅三天，唐某信守承

诺，足额支付了款项。一场可能进入漫长上诉或强

制执行程序的纠纷，在法官判后的答疑、调解下，画

上了句号。

法官说法：判决不是终点，事了方能圆满。自

2025年6月起，广州法院在一审判决后、上诉案件

移送前阶段，针对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民商事案件

试行同步开展判后释法与调解引导，切实推动矛

盾纠纷在基层法院实现实质化解，有效减少案件

后续衍生、矛盾激化风险。


